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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方式與通關程序	

一、進口報關概述	

 

(一)進口檢驗	

依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如進口商進口動植物及其產品必須施行檢疫，其他應施檢驗

商品則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如需檢驗，進口商即須填寫商品輸入報驗申請書報請檢

驗，再經過取樣、檢驗，最後領得合格證書後，才可繼續辦理通過及提貨。 

(二)進口通關	

  所謂進口通關，係指依據關稅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凡將貨物輸入我國國境者，均需依

照海關所訂相關手續辦理通關，方能進口提貨之程序。基本上通關程序分成五大步驟，即

報關、驗貨、分類估價、繳稅、放行。 

(三)進口提貨	

  前述進口通關程序完成後，進口商即可依具體情況採取倉庫提貨、貨櫃提貨或船邊提

貨(常見為危險品、易腐貨品、動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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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關程序	

(一)一般程序	

步驟一：投單報關 報關人填單報關，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

附必備文件，經海關受理收單謂之。 

進口貨物之申報，由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

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向海關辦理。(關 16Ⅰ)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

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關 17Ⅰ) 

步驟二：查驗貨物  報關人應於報關之日起 10 日內以口頭向驗貨單位主

管申請查驗，海關就報單所申報事項與運輸工具進口

時所申報之艙口單及實到貨物查驗、相互核對，並就

稅則分類具核估價格所需事項填列，倘有發現實到貨

物與申報不符情事，除可能造成貨物無法順利通關

外，亦依相關規定論處。 

海關對於進口、出口及轉口貨物，得依職權或申請，

施以查驗或免驗；必要時並得提取貨樣，其提取以在

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量為限。(關 23Ⅰ) 

步驟三：分類估價  查驗完畢，即由海關進口分類估價單位辦理分類及估價事

宜，分估人員就進口貨物審查應行歸屬稅則號別及完稅價

格，及簽審文件，並就稅則稅率依完稅價格核算應納稅額。 

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

之交易價格作為計算根據。(關 29Ⅰ) 

前項交易價格，指進口貨物由輸出國銷售至中華民國

實付或應付之價格。(關 29Ⅱ) 

海關對納稅義務人提出之交易文件或其內容之真實

性或正確性存疑，納稅義務人未提出說明或提出說明

後，海關仍有合理懷疑者，視為無法按本條規定核估

其完稅價格。(關 29Ⅴ) 

步驟四：繳納稅捐 持憑海關填發之稅款繳納證或依海關規定方式繳納應納稅

額，並應於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 14 日繳納完畢。 

關稅之繳納，自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為

之。(關 43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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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放行貨物 完稅後憑海關核發之放行通知單向駐在倉庫之關員核明提

領原所申報之進口貨物，完成貨物提領手續。 

應徵關稅之進口貨物，應於繳納關稅後，予以放行。

但本法另有規定或經海關核准已提供擔保者，應先予

放行。(關 44Ⅰ) 

(二)快速通關	

1. 理由：逐批驗估後才徵稅驗放，勢必造成案件積壓，而有設計快速通關制度之必要。 

2. 原則：先放後核，由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完稅價格及稅則號別，先行徵稅驗放，如事後

發現有誤，再視其情形為短徵或溢繳稅款，分別由納稅義務人補繳或具領。 

為加速進口貨物通關，海關得按納稅義務人應申報之事項，先行徵稅驗放，事後再加審

查；該進口貨物除其納稅義務人或關係人業經海關通知依第十三條規定實施事後稽核者

外，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於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通知納稅義務人，逾期

視為業經核定。(關 18Ⅰ) 

3. 例外：納稅義務人無法補正減免關稅之證明文件、未及時申請簽發輸入許可文件或海關

認有繳納保證金先行驗放之必要。 

進口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依第一項規定先行徵稅驗放。但海關得依納稅義務人

之申請，准其繳納相當金額之保證金，先行驗放，並限期由納稅義務人補辦手續，屆期

未補辦者，沒入其保證金： 

一、納稅義務人未即時檢具減、免關稅有關證明文件而能補正。 

二、納稅義務人未及申請簽發輸入許可文件，而有即時報關提貨之需要。 

        但以進口貨物屬准許進口類貨物者為限。 

三、其他經海關認為有繳納保證金，先行驗放之必要。(關 18Ⅲ) 

三、進口通關自動化	
所謂通關自動化，係指海關與相關業者及單位在辦理貨物通關程序時，能一改傳統作

法，以電腦化作業取代人工作業，以電子傳輸取代人工文件遞送，以達成簡化作業流程、

加速通關、節省人力、貨物先放後稅等目的，藉以使我國通關業務現代化。 

通關自動化制度下，連線業者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其經海關邏輯

檢查通過視為已受理收單。經篩選後由電腦決定通關方式，完成分估作業，送往徵稅，或

審核文件後送往查驗，再完成分估作業，由電腦列印稅款繳納證或訊息，納稅義務人持向

銀行繳納或以線上扣繳方式完成徵稅作業後列印貨物放行通知單或訊息，通知連線報關業

者及倉儲業者，由報關人持放行通知及運送文件完成放行後貨物提領手續。其具體流程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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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財政部關務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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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關方式	
通關自動化後，報單之「通關方式」區分為免審免驗通關、文件審核通關及貨物查驗

通關等三種，由電腦依據報關人申報之號列等因素判定之，並對於連線通關之報單實施電

腦審核及抽驗。報關人應對所申報之號列之正確性負責，報單放行後經海關審查，如申報

之稅號與海關核定者不同，恐構成漏稅時，海關將依法究責。 

 

號別  通關方式  內容  補送文件時限 

C1  免審免驗通關  免審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  原則上免補送，但應由報

關人列管二年 

C2  文件審核通關  審核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  核列之翌日辦公時間終了

以前補送 

C3  貨物查驗通關  查驗貨物及審核書面文件放行  核列之翌日辦公時間終了

以前補送 

(一) Ｃ１通關方式：出口貨物可立即裝船出口；進口貨物則於完成繳納稅費手續，即

可持憑電腦列印之放行通知及原提貨單證前往貨棧提貨。其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

件正本，應由報關人保管一年，海關於必要時得命其補送或前往查核。 

(二) Ｃ２通關方式：報關人於連線報關後，須於翌日海關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書面報

單及其他有關文件正本，經審核相符後通關放行。 

(三) Ｃ３通關方式：報關人除於上開時間內檢送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件正本外，進

口貨物並應自報關日起十日內申請會同海關驗貨關員查驗貨物，再由業務單位審核

及分類估價後通關放行。 

 

◎案例研習 

快速通關 

何謂快速通關？在何種情形下不得辦理？請依現行關稅法規定加以敘明之。【106 關務特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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